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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州林区公安简报 
（第 47期） 

广东省森林公安局雷州林区分局        2016年 4 月 7 日 

龙门派出所民警积极参与扑救森林山火 

 

    最近，雷州林区分局龙门派出所民警积极参与一起森林

火灾救援行动，与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并肩作战，最终扑灭大

火，为国营雷州林业局和辖区群众减少了直接经济损失。 

2016 年 3 月 22 日中午 12 时许，龙门派出所民警正在辖

区内巡查时，突然接到国营雷州林业局龙门林场北街林队队

长刘雅义的电话报称：其队 4012 号林班发生火灾，现火势

猛烈，要求给予支援。火情就是命令，接报后，民警立即调

转车头，往火灾现场急驰而去。 

民警到达现场后，只见林地里火苗高窜，林地上空浓烟

滚滚，火借风势，像一条红色的火龙在林地里肆虐，当时现

场只有两名林队管理人员在扑救山火，民警见状立即加入其

中。但由于当天风干物燥，火势太猛，加上救火力量薄弱，

根本无济于事。民警见状，马上同林队领导商量，把火情向

上级单位汇报，请求增加救援力量，同时，拨打 119 火警电

话，请求支援。在等待救援力量的过程中，民警发现火灾现

场周边是更大面积的林地和群众的农作物，若火势蔓延，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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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不堪设想。为控制火势使其不殃及群众财产安全，民警与

林队救火人员撤离着火点，迅速清理开一条防火线，严防死

守，防止火势向周边蔓延，并在随后赶到的大批救火力量的

帮助扑救下，历经一个多小时终把大火全部扑灭。 

山火全部熄灭后，民警立即展开调查走访，追查起火

原因。据初步了解，此次森林火灾怀疑是当地村民在烧甘蔗

叶时引发的，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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